
│疫情調查│ 

 

2017 年 1 月 24 日‧ 第 33 卷‧第 2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疫情報導  31 

 

 

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臺北區六縣市 
腹瀉群聚流行病學分析報告 

 

周倩玉＊、陳珮甄、吳修儀、蔡玉芳、董曉萍、顏哲傑 

 

摘要 

經分析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臺北區腹瀉群聚事件，主要致病原為諾羅

病毒，其次為輪狀病毒及腸炎弧菌；群聚傳播模式大多為「人與人之間接觸傳染」

(40%)，其次為「無法判定傳播模式」(32%)，由於許多案件無法判斷傳播模式，

爰建議衛生單位接獲腹瀉群聚通報時，應確實調查發病前 3 天內之接觸史及共食

餐點，以釐清感染源及傳播模式。由於總患者數居冠場域為學校，疾病管制署、

食品藥物管理署及地方政府衛生局應協同制訂及執行防疫措施，將學校列為重點

防治對象。預防腹瀉群聚事件之最佳方法為落實手部衛生及遵守食品衛生習慣，

並藉由監測及通報機制，衛生單位應及早介入調查並採取適當防治措施，以阻斷

疫情蔓延。 

  

關鍵字：腹瀉群聚、諾羅病毒、傳播模式、手部衛生 

 

前言 

 腹瀉群聚事件通常經由人與人之間接觸傳染，或透過污染的食物及水源等

方式傳播，致病原包含細菌、病毒、寄生蟲等。疾病管制署（以下簡稱疾管署）

原規範「症狀通報系統」之腹瀉群聚通報條件係：「排除法定傳染病及食物中毒

引起腹瀉之腸道症狀個案；有人、時、地關聯性，判定為疑似群聚感染且有擴散

之虞」。然 2015 年 2 月臺中巿某農場發生諾羅病毒引起之食物中毒事件，造成

200 餘人出現嘔吐、腹瀉等症狀，引起媒體及社會多方面之關注[1]。故疾管署

藉此事件重新檢視並調整腹瀉群聚相關政策，同年 4 月初起，取消「排除食物

中毒引起」之限制[2]。本研究藉由分析臺北區腹瀉群聚事件，探討常見致病原、

群聚發生場域、傳播模式等，以作為日後處理類似疫情之參考。 

 

研究方法 

 本篇分析範圍係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期間，臺北區六縣市

（臺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、宜蘭縣、金門縣及連江縣）地方政府衛生局通報至

「症狀通報系統」之所有腹瀉群聚事件。依據疾管署「症狀通報系統」、「重要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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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聚事件疫調報告平台」，以及食品藥物管理署（以下簡稱食藥署）「產品通路管

理資訊系統」之內容，逐一輸入 Excel 軟體，進行相關統計分析。「症狀通報系統」

之資料來源為地方政府衛生局及疾管署檢驗中心，內容包含通報日、發病日、病

患與廚工個資、人體檢驗結果等。「重要或群聚事件疫調報告平台」之資料來源為

疾管署各區管制中心，內容為疫調報告初報及結報，包含發病總人數、侵襲率、

流行曲線圖、防治措施、研判傳播模式等。「產品通路管理資訊系統」之資料來源

為地方政府衛生局及食藥署，包含攝食場域、食餘與環境檢驗結果、案情簡述等。 

 

分析結果 

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期間，臺北區地方政府衛生局通報腹瀉群聚事件

共計 93 案，通報案件數最高之縣市為新北市（42 件），其次為宜蘭縣（30 件）、

臺北市（11 件）、金門縣（9 件）及基隆市（1 件），連江縣無腹瀉群聚事件。通報

日距首例發病日平均為 2.8 日，中位數為 2 日，日數區間為 0 至 11 日。首例發病

日至最後一例發病日平均為 2.3 日，中位數為 2 日，日數區間為 1 至 18 日。侵襲

率平均為 5.5%，中位數為 18.3%，侵襲率區間為 0.3%至 100%。每案患者數平均

為 18 人，中位數為 8 人，每案患者數區間為 2 至 265 人。案件數最多月份為 2 月

（圖一 A），共計 13 案，總患者數最多月份為 9 月，共計 372 人，平均每案患者

數為 53 人。 

依據腹瀉群聚之攝食場所進行分類統計（圖一 B），以供膳之營業場所（係指

提供病患共食餐點之營業場所，包括餐廳及旅館等）案件數為最高（42 件），其次

為學校（37 件），分別占所有案件之 45%及 40%。總患者數最高者則為學校（1,020

人），其次為供膳之營業場所（374 人），分別占所有患者數之 63%及 23%，學校又

以小學及國中總患者數為最多。 

A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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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有關人體檢體檢驗部分，雖所有案件之廚工均無疑似症狀，然考量少數受感

染者可能未出現症狀，但仍有傳染力[3]，爰無症狀廚工仍予以採檢。糞便檢體之

檢驗項目為諾羅病毒及輪狀病毒細菌拭子（係指「以細菌拭子沾取糞便」，非直接

沾取病患肛門部位）及手部傷口檢體之檢驗項目為仙人掌桿菌、沙門氏菌、金黃

色葡萄球菌、腸炎弧菌、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、霍亂弧菌、志賀氏桿菌[4]。總結

人體檢體之檢驗結果，主要致病原為諾羅病毒(57%)（圖二）。而患者及廚工之糞

便檢體，檢出諾羅病毒之件數均為最高，分別為 45.5%及 13.9%。而細菌拭子檢體

部分，最常檢出之致病原分別為腸炎弧菌(5.5%)及仙人掌桿菌(1.9%)。 

  

圖一、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之臺北區各月份(A)及各攝食場所(B)

腹瀉群聚案件數(n = 93) 與總患者數 

 

圖二、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之臺北區腹瀉群聚案件

人體檢體檢驗致病原案件分布 (n = 9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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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食餘／環境檢體（如熟食、刀具、砧板等）不易檢出病毒，僅檢驗細菌

項目，包含仙人掌桿菌、沙門氏菌、金黃色葡萄球菌、腸炎弧菌、病原性大腸桿

菌等；針對水、蔬果及生食等特殊檢體，則視情況加驗諾羅病毒。關於食餘/環境

檢體之檢驗結果（圖三），有採檢食餘/環境檢體共計 62 案(66.7%)，未採檢 31 案

(33.3%)，其中 4 案無共食情形，其餘 27 案因無食餘／環境檢體等因素未採集。食

餘／環境檢體有檢出病原體之 23 案中，僅 6 案與患者檢驗結果相符，致病原均為

諾羅病毒，其中 4 案感染源為海蚵、1 案為牡蠣、1 案為飲用水。另與患者檢驗結

果不符之 17 案，涉嫌食品為豆漿、白斬雞及學校桶餐等餐點。進一步分析食餘／

環境檢體，總計採檢 355 件，其中 343 件僅檢驗細菌項目，另 12 件除檢驗細菌外，

同時加驗諾羅病毒。細菌項目檢驗結果為 94.6%陰性、5.4%陽性，諾羅病毒檢驗結

果為 41.7%陰性、58.3%陽性。 

 

 

 

 

每案腹瀉群聚事件均依據人體與食餘/環境檢體檢驗結果、流行曲線圖、潛伏

期及共食情形等資訊，綜合研判傳播模式。40%研判為「人與人之間接觸傳染」、

32%為「無法判定傳播模式」（例如患者檢出多項病原體、人體與食餘／環境檢體

檢驗結果不符、未採食餘／環境檢體等情形）、15%為「不明（人體及食餘／環境

檢體均為陰性）」、13%為「食品中毒」（本文採用之研判定義為食餘／環境檢體與

人體檢驗結果必須相符，或是藉由疫調或問卷調查，綜合研判為食品中毒引起之

腹瀉群聚事件，並非食品檢出病原體即研判為食品中毒，藉由較嚴謹之定義避免

誤判感染源）。有關判定為「人與人之間接觸傳染」之案件，致病原大多為諾羅病

毒，而判定為「食品中毒」之案件，諾羅病毒及腸炎弧菌均為重要致病原（圖四）。 

圖三、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之臺北區腹瀉群聚案件食餘/

環境檢體檢驗致病原案件分布 (n = 9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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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食場所為學校之案件中，49%不易判斷傳播模式（圖五）。供膳之營業場所

的案件，41%研判為「人與人之間接觸傳染」，因前揭案件多為家族團聚或朋友聚

餐等，患者除於餐廳有共食情形外，大多有生活上的其他接觸，且同餐廳其他客

人並無不適，廚工及食餘檢體均為陰性，爰推測為社區感染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圖四、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之臺北區腹瀉群聚案件

傳播模式與致病原分析 (n = 93) 

 

圖五、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之臺北區腹瀉群聚案件
攝食場所與傳播模式分析 (n = 9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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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 

一、腹瀉群聚案件數最多月份為 2 月，大多為旅遊團案件；總患者數最多月份

為 9 月，其中 1 案為患者數超過 200 人的學校腹瀉群聚事件。依據 2015 年

食藥署發行之 2014 年食品中毒發生與防治年報，2 月為春節旅遊、尾牙等

最多的月份，餐飲業者工作量大增，稍有不慎即可能導致食物中毒；9 月為

學校食品中毒發生較高的月份，倘餐食製備有疏失，加上氣候炎熱，易造成

食品中毒引起之大規模腹瀉群聚[5]。 

二、近半數攝食場所為學校的腹瀉群聚案件不易判斷傳播模式（共計 18 案），其

中食餘／環境檢體檢出仙人掌桿菌計 8 案，然患者檢體檢出諾羅病毒、輪狀

病毒或陰性，其餘 10 案檢驗為陰性，相關資訊不足以研判為何項傳播模式，

可藉由問卷調查等方式輔以研判，然將耗用大量人力與時間，且發病人數較

少之案件不適合統計分析。其次近三分之一的學校案件研判為「人與人之間

接觸傳染」，爰加強學生與教職員之個人衛生習慣及手部衛生觀念為重要

課題。 

三、腹瀉群聚主要致病原為諾羅病毒，其潛伏期為 18 至 72 小時，一般為 24 至 48

小時[6]。致病原為諾羅病毒之腹瀉群聚事件中，近七成推測為人與人之間的

糞口傳染，尤其是密集機構、醫院、幼兒園等場域，應落實正確的洗手習慣

與方式。依據諾羅病毒潛伏期推算，發病前 3 天之共食餐點為可疑餐別，然

實務上，地方衛生局食藥科（課）接獲通報後，有時僅至發病前一餐或前三

餐之餐廳進行環境稽查，予以採集廚工、食餘及環境檢體，因此，部分案件

難以判斷傳播模式及致病餐別。 

 

結論與建議 

腹瀉群聚傳播模式大多為「人與人之間接觸傳染」或「無法判定傳播模式」，

總患者數最多場域為學校，許多學校案件難以研判為食品中毒或人傳人，因此食

藥署及疾管署應協同執行防疫作為並加強衛教宣導，將學校列為重點防治對象。

無論何種傳播模式，諾羅病毒均為重要致病原，許多調查及採檢作業未確實延伸

至發病前 3 天內，爰部分案件難以判斷。建議前揭二署應加強雙方溝通，共同研

擬腹瀉群聚案件之處理流程及規範（例如應調查發病前 3 天內之所有共食餐點及

接觸史），以釐清諾羅病毒感染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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